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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懲罰其實無法解決問題」：對印尼輕微毒品犯罪人論刑之司法觀點－文獻導覽 

 本篇文獻聚焦於印尼對輕微毒品犯罪者論以刑責的司法觀點。長期以來，印尼監獄飽受施

用毒品相關的問題困擾。依據該國目前的法規，毒品法（源自 2009 年第 35 號法案）第 127

條規定允許法院可對情節較不重大的毒品犯罪人論以監禁刑罰或移送治療；而 2014 年第 1 號

準則則提供印尼法官更多裁量權限，使其得以對犯罪人發展更多替代性處分，尤其針對因毒品

持有、管控以及個人施用毒品而被論罪科刑的犯罪人不判處監禁刑，而係以治療替代刑罰。據

此，本篇文獻只在針對印尼法官就判處輕微毒品犯罪人刑責的觀點，呈現初步的研究成果，並

且調查了以下爭點：對印尼輕微毒品犯罪人科刑是基於什麼樣的司法觀點？對法官而言，影響

他們在印尼法院對輕微毒品犯罪人科刑的因素為何？以及，當對輕微毒品犯罪人科刑時，印尼

法院法官們的說理為何？ 

 本項研究一共訪談了31位法官，其中有 27位來自於都市與鄉下司法管轄區域的地方法院，

有 3 位則是最高法院的法官。針對本項研究，作者每兩個星期觀察了每個法庭的聽審程序，包

含對毒品犯罪人量刑的觀察。以下呈列作者所得之對印尼毒品犯罪人科刑相關的數項觀點。 

不平等現象 

  本項研究在訪談法官後，發現 2009 年後的印尼毒品法規可被認成針對下層社會階級人民

的工具。多數因違反此部毒品法規而被判刑的人民源自於劣勢／貧窮背景，且刑事司法體系似

乎鎖定可能經歷著貧困的人民。就施用毒品和下層階級的關聯性而言，訪談對象指出了三種較

下層階級人民有可能涉及輕微毒品犯罪的不同見解，包含：下層階級人民會因社會環境或失業

而傾向於涉入毒品文化；較下層階級工作者為了生存，需要從事販賣與買受毒品的雙重行為；

以及較下層階級人民施用毒品以繼續努力工作。 

 這些對於較下級階層人民明確分析的結果涉及了歧視議題，而另一方面，下級法院法官們

指出，階級結構用兩種不同的方式直接建構了法官的量刑經驗，包含發現大多數較低階層的人

民無法得到治療；以及基於醫療評估行為的缺乏，產生犯罪人無法得到更生並在監獄終結刑期

執行的結果。 

http://www.britsoccrim.org/pbcc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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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戒毒治療的挑戰 

 缺乏資金支付交通與治療費用的結果，造成毒品施用者難以接受治療。有鑑於治療設施只

在首都提供，非所有地區皆配置，因而導致監獄產生過度擁擠的現象。此外，也因為缺乏資金，

檢察官難以進行醫療評估，造成犯罪人被論處和原本應受者相異之刑責。參與訪談的都市地區

法院法官們更陳述，較下級之法院沒有幫助更生的設備，因而妨礙法官們對犯罪人論以更生相

關之處遇。 

法律執行的影響 

 另一個量刑困難的部分似乎肇因於檢察官影響案件的程度。法官們認為在判決時受到了檢

察官起訴上的限制，亦即量刑範圍取決於最初的起訴罪刑；其他法官也提及，當判決刑度低於

最低法定刑度時，會使檢察官上訴，並造成犯罪人不利之結果。這樣的結果，顯示在法院中呈

現之起訴狀與事實證據的矛盾現象對於量刑產生了負面影響。 

更生議題 

 許多法官廣泛接受以更生作為量刑的目的，尤其針對少年毒品犯與初犯。更生不無理由的

成為比監禁更適合的處遇方式，但更生同時也被視為是為了整體社會的利益，且部分法官可能

認為，個人嚇阻亦可作為更生成效的一種。 

 綜合上述，本篇文獻認為「階級」通常決定了輕微毒品犯罪人應予懲罰還是治療。這樣的

情形起因於多數因違反 2009年後毒品法而被科刑的人民係來自較低層社會背景的緣故，而相

對的，中等階級毒品施用者往往脫離刑事司法體系，且不會成為該體系鎖定的目標。該次質性

研究結果也顯示，法官論以治療處遇的困難之處，部分原因在於法官常受制於檢察官起訴、上

訴程序、醫療評估以及治療措施的可行性。不過，使輕微毒品犯罪人更生的處遇，被法官們認

定具有促進犯罪人身心康復以及減少法院案件量的潛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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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覽文獻對我國政策執行之參考價值 

 本篇文獻旨在以訪談 31 位不同審級法官的質性研究方法，分析印尼自 2009 年將施用毒品

等相關行為立法入罪之後，對涉及輕微毒品犯罪人論罪科刑的情況。該文獻自訪談中發現，印

尼的毒品法規、檢察制度、矯治經費等因素，共同造成了犯罪行為人缺乏矯治與更生機會的結

果，更形成被監禁之行為人多來自低階社會背景的不平衡現象。 

  本篇文獻在研究方法與研究方向上，對我國毒品防制策略的學術研究頗有參考價值。首先

在研究方法部分，文獻係以訪談法官的方式，探究法官在執行毒品政策與法制上所發現的問題，

有鑑於每項法規的訂立，背後的立法目的與願景往往需要透過執法者的操作過程予以實踐，因

而自執法者處直接探尋成果，頗能有效釐清毒品法治或政策的修訂是否符合最初的想像。就此，

如欲檢驗毒品政策與法制的效能，除了以民眾意見、文獻回顧與指標數據等等作為研究方法外，

或可衡量以訪談包含警察、檢察官或法官等執法人員的方式，進一步分析我國毒品政策於執行

過程中，是否存在著決定成敗，但又被忽略的環節，以供政策調整的參考。 

  此外，在研究方向部分，文獻導出了毒品防制法規所引發的社會階級問題。社會階級問題

於我國的毒品防制策略中，雖非主要爭議或研究發現，然而文獻中，形成社會階級問題的背後

成因，包含難以翻轉的社會環境、毒品利潤誘因、矯治資源匱乏等等，仍可能成為我國毒品防

制政策有效與否的問題根源。由於毒品問題所涉及者，廣泛的包含法制、病理、生活誘因、動

機、交易生態等層面，因此可從國外相關的學術研究成果，多元檢視我國毒品問題的根源，以

便以更完整的面向，檢討並擬定更具成效之解決辦法。 

  在國內學術研究較少分析東南亞地區毒品政策與社會文化的情況下，本次文獻導覽以介紹

印尼毒品政策與爭議問題的實證研究為主軸，期能提供國內政策擬定與學術研究上的靈感，並

發展毒品問題之相關實證研究。 

 

註：本文獻導覽僅係本中心為提供政策參考，以簡單摘要的轉譯方式，前導性的介紹相關國外

文獻，如欲理解文獻架構與內容，尚請讀者自行查找所示紙本資料來源或點選網路資料途徑，

為進一步研究。 


